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关于深入落实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
机制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机制落实，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资金引导作用，助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绿色门槛”内容
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机制（以下简称“绿色门槛”机制），是指各级财政、业务主管部门在安排涉及支持企业发展相关财政资金时（不包括职工安置、搬迁补偿等社会保障和重点民生类以及人才建设类资金），按照与绿色发展的相关性，对节能、排污指标优于国家和地方标准，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企业和项目，优先予以支持。对节能、排污指标达不到国家和地方标准，不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截至项目申报日两年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财政资金不予支持。
财政资金不予支持情形主要包括：
1.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节能主管部门认定，污染物排放或用能行为超标的企业。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出处罚，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用能行为违反国家和地方规定的能耗限额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能耗总量指标的企业；因污染环境被生态环境部门挂牌督办，未按时整改的企业等。
2.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节能主管部门认定，建设项目有关节能环保手续不规范，违规建设的企业。主要包括：（1）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法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企业；（2）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企业；（3）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企业；（4）未按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企业；（5）未按规定进行节能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以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通过节能验收的企业等。 
3.经相关主管部门认定构成用能或环境违法违规，或经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判决涉嫌用能或环境违法犯罪的企业。主要包括：因为违规用能、环境违法构成犯罪的企业；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堆放、利用、处置的企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环境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企业等。
4.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企业。主要包括：环境违法行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风景名胜区、居住功能区、基本农田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企业；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违规从事禁止类活动的企业；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未及时开展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的企业；违法从事开发建设活动，造成严重生态破坏，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在中央或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发现重大环境违规违法问题的企业等。
5.经业务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应列入不予支持范围的企业。
二、强化责任落实
（一）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在申请财政资金时，必须对照“绿色门槛”机制进行自查，核实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属于不予支持范围的企业应自觉停止申报。企业在向业务主管部门提交资金申请文件等材料时，必须就申请该项资金是否符合“绿色门槛”机制要求做出书面承诺，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二）严格履行审核把关责任。业务主管部门在研究制定本领域财政扶持政策时，应将符合“绿色门槛”机制要求作为资金申请前置条件；在受理企业申报材料，提出资金分配意见时，必须对照“绿色门槛”主题信息资源库，对企业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逐一审核把关，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一律不得纳入财政支持范围；向财政部门提交资金分配意见时，应对“绿色门槛”机制审核情况予以说明。财政部门在对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资金分配意见进行合规性审核时，应将是否符合“绿色门槛”机制规定作为重点复核内容。
（三）严格进行责任追究。对提供虚假资料，做出不实承诺的企业，业务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在审核、复核环节，一经发现立即制止纠正，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对事后通过审计、检查、绩效评价、日常业务管理等渠道发现的违反“绿色门槛”机制要求的企业，业务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会商后，要及时追回已拨付财政资金。对履职不到位，在“绿色门槛”机制审核中把关不严，致使财政资金流向不符合规定企业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三、落实保障措施
各级要进一步强化落实常态化工作会商协调机制，强化“绿色门槛”主题信息资源库建设，生态环境、节能减排等业务主管部门以及其他作出侦办、起诉、判决决定的部门应将发现查处的污染物排放或用能超标的企业信息，及时汇总推送到“绿色门槛”主题信息资源库，做到数据资源即时更新、实时共享。同时，要加大“绿色门槛”机制宣传力度，提高制度知晓度，维护企业知情权，引导企业筑牢绿色发展理念，增强节能减排主动性自觉性。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按照“惩前毖后、教育优先”原则，各级在“绿色门槛”机制落实过程中，对前述不予支持的五种情形中属轻微违法（违规）且整改到位的企业，由资金业务主管部门发起，与同级财政部门、作出行政或司法决定的部门会商一致后，可纳入财政资金支持范围。
四、实施期限
本实施意见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